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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9号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69,568,9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79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文强主持会议。 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分别为：刘文强先生、郭海涛先生、申维龙先生、蔡卫

忠先生、朱炜女士、张晓峰先生；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出席会议的监事分别为：王长春先生、杨宏女士、肖刚先生、张耀元先

生；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薛严丽女士、范波先生、韩明红女士、刘

毅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9,367,753 99.4235 1,781,800 0.1006 8,419,426 0.475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9,351,053 99.4225 1,781,700 0.1006 8,436,226 0.476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9,380,353 99.4242 1,762,400 0.0995 8,426,226 0.476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9,373,453 99.4238 1,759,200 0.0994 8,436,326 0.476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8,110,179 99.9175 1,407,000 0.0795 51,800 0.003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2,319,252 96.1996 67,185,227 3.7967 64,500 0.003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8,055,679 99.9144 1,449,800 0.0819 63,500 0.003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8,043,079 99.9137 1,453,600 0.0821 72,300 0.004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7,986,279 99.9105 1,508,000 0.0852 74,700 0.0043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8,067,879 99.9151 1,441,200 0.0814 59,900 0.003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8,110,179 98.6686

1,407,

000

1.2841 51,800 0.0473

6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42,319,252 38.6234

67,185,

227

61.3177 64,500 0.0589

7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108,055,679 98.6189

1,449,

800

1.3232 63,500 0.0580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108,043,079 98.6074

1,453,

600

1.3267 72,300 0.0660

9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

议案

107,986,279 98.5555

1,508,

000

1.3763 74,700 0.0682

1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108,067,879 98.6300

1,441,

200

1.3153 59,900 0.05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5、6、7、8、9、10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审议议案不涉

及关联交易。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获有效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郭彬、王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认为，山东出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中海科技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各销售机构签署的主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从2025年5月

9日起，本公司旗下中海科技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22995，C类022996，以下简称“本基

金” ）新增销售机构如下：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

售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懒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深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

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上

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微动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江

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济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

管理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销售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届时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认/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

及其他相关业务（基金有限制的除外）。 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各交易渠道认/申购（包括定期定额投资）本基

金可享受费率优惠， 具体费率优惠标准以上述销售机构为准。 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

定。 本公司可根据情况增加或调整销售机构并公告。 本基金相关费率详见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8-8

（2）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88-887

（3）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2899

（4）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5）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85697400

（6）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7） 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12-5899

（8）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9）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32-5885

（10）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05-8

（11）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1188

（12）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2555

（13）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34013999

（14）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6-6618

（15）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8-0707

（16）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43-3389

（17）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18）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4-0500

（19）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18-1188

（20）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000

（21）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昕霞

客户服务电话：400-8224-888

（22） 北京广源达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16-7531

（23） 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67-523

（24）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65370077

（25） 北京懒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85965200

（26） 一路财富（深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1-1566

（27）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77

（28）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59-9288

（29）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55-5728

（30） 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533-789

（31）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68889082

（32）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33） 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1515

（34）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99-1888

（35）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18

（36） 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09-998

（37）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7-5666

（38）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555-671

（39） 北京微动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88-5687

（40）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0810673

（41）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42） 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80-5822

（43）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7

（44）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0-8208

（45）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99-100

（46）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55-4

（47）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0-3388

（48）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5-66046166-849

（49）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50206003

（50）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04-8821

（51） 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58-5050

（52）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32-733

（53）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6154828-8032

（54） 北京济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73-7010

（55）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21-8850

（56） 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0-5568

（57）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00-2666

（58）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01-9301

（59）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0

（60）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66-7388

（61）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97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zhfund.com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情，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400-888-97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zhfund.com）查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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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

2025-027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厨邦路1号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综合楼904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0,211,4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24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健华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长余健华、董事林颖、独立董事甘耀仁、李刚、方祥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刘戈锐、万鹤群、梁

大衡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长郑毅钊、职工监事莫红丽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宋伟阳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总经理余向阳、副总经理陈代坚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毅航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913,527 98.1744 5,118,432 1.7636 179,527 0.062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665,216 98.0888 5,362,732 1.8478 183,538 0.063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960,077 98.1904 5,064,582 1.7451 186,827 0.0645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809,786 96.4158 10,209,062 3.5178 192,638 0.0664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880,580 98.8522 3,024,979 1.0423 305,927 0.1055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4,761,286 98.1219 5,246,562 1.8078 203,638 0.0703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176,737 98.6097 3,852,884 1.3276 181,865 0.0627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642,906 91.2024 5,027,320 3.7083 6,899,625 5.0894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533,815 97.8754 5,729,693 1.9849 403,301 0.1397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22,661 87.3518 10,224,218 7.5417 6,922,972 5.1066

1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018,707 98.2106 4,833,371 1.6654 359,408 0.12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关于2024年

度利润分配议案

124,825,654 97.4009 3,024,979 2.3604 305,927 0.2387

6

公司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22,706,360 95.7472 5,246,562 4.0939 203,638 0.1589

8

公司关于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122,098,229 91.1010 5,027,320 3.7510 6,899,625 5.1480

9

公司关于购买董

监高责任险的议

案

120,478,889 95.1561 5,729,693 4.5254 403,301 0.3185

10

公司关于参与设

立投资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116,877,984 87.2060 10,224,218 7.6286 6,922,972 5.16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9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8、10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鼎晖隽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嘉兴鼎晖桉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CYPRESS� CAMBO,� L.P.、余健华、林颖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卓建（中山）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君雅、陈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中炬高新技术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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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该议案并经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25年4月

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炬高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13人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时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未达标、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4,

231,166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并需对应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减少注册资本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783,222,372股变更为778,

991,206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涉及总股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并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

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的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期间：2025年5月9日至2025年6月23日（现场申报接待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2、公司通讯地址和现场申报地址：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厨邦路1号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综合楼705

3、联系人：屈先生、林小姐

4、联系电话：0760-88297233

5、传真：0760-85596877

6、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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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于2025年4月

25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2,7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40元（含税），实际分配现金红利为108,000,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2、自2024年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本次分派方案的原则是分配总额固定。

二、本次实施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2,7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4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36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施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施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80000元；持股1个月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4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4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15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15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46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2 06*****297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3 08*****260 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4 06*****134 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5 06*****156 深圳市希格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在分红派息业务申请期间 （自申请日：2025年5月7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

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润置地大厦C座33楼

咨询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咨询电话：0755-82707766

传真电话：0755-82707888-1531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利润分配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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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5,543,067股，占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

股本的14.09%，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2、本次限售股份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限为6个月；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5月13日；

4、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涉及14名股东。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2502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5,543,067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0.6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9,999,955.56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律师费用、审计

验资费及发行手续费共11,116,172.14（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8,883,783.42元。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出具了《验资报

告》（众会字[2024]第10629号）。

本次发行的股票已于2024年11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自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刊载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465,022,31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04,206,96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2.41%，首发后限售股份数量为65,543,0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9%；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360,815,3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59%。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790,262 189,999,998.16 6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38,202 127,499,997.36 6

3 方嘉琪 9,363,295 99,999,990.6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01,123 70,499,993.64 6

5 施渊峰 2,340,823 24,999,989.64 6

6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53,558 22,999,999.44 6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59,925 21,999,999.00 6

8 陆金学 2,059,925 21,999,999.00 6

9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至简麒

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72,659 19,999,998.12 6

10 罗冠捷 1,872,659 19,999,998.12 6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

金产品

1,872,659 19,999,998.12 6

12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72,659 19,999,998.12 6

13 张宇 1,872,659 19,999,998.12 6

14 林丽华 1,872,659 19,999,998.12 6

合计 65,543,067 699,999,955.56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14名发行对象，上述股东均承诺：本公

司/本人参加此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申购，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同意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贵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票上市首日起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影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亦未发生公司为上述股东进行

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5月1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65,543,0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所持限售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1

珠海格金八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790,262 17,790,262 3.83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38,202 11,938,202 2.57

3 方嘉琪 9,363,295 9,363,295 2.01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01,123 6,601,123 1.42

5 施渊峰 2,340,823 2,340,823 0.50

6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53,558 2,153,558 0.46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59,925 2,059,925 0.44

8 陆金学 2,059,925 2,059,925 0.44

9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至简麒麟稳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72,659 1,872,659 0.40

10 罗冠捷 1,872,659 1,872,659 0.40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项

型养老金产品

1,872,659 1,872,659 0.40

12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72,659 1,872,659 0.40

13 张宇 1,872,659 1,872,659 0.40

14 林丽华 1,872,659 1,872,659 0.40

合计 65,543,067 65,543,067 14.09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04,206,962 22.41 -65,543,067 38,663,895 8.31

高管锁定股 38,663,895 8.31 0 38,663,895 8.31

首发后限售股 65,543,067 14.09 -65,543,067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60,815,348 77.59 65,543,067 426,358,415 91.69

合计 465,022,310 100.00 0 465,022,310 100.00

注： 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出具结果

为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事

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股份锁定的相关

承诺。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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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2月13日、2025年3月4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相

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

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A股股份22,171,362股， 回购公司B股股份3,959,987股，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510%。 回购A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5.04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A股

价格上限7.6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4.54元/股， 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871,

520.8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回购B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94港元/股

（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股价格上限3.13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9港元/股，

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7,298,517.01港元（按照2025年4月30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港元=0.92813元人民币换算， 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773,972.59元， 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

案。

截至2025年5月7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

股股份27,171,280股， 回购公司B股股份4,473,487股，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305%。 回购A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5.04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A股

价格上限7.6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4.54元/股， 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9,936,

651.4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回购B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94港元/股

（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股价格上限3.13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9港元/股，

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8,210,031.01港元（按照2025年5月7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港元=0.92891元人民币换算，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626,379.91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

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688518

证券简称：联赢激光 公告编号：

2025-015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荣沙路18号A栋联赢大厦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3,020,3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3,020,3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46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46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韩金龙先生主持会议。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谢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830,328 99.6984 170,147 0.2699 19,897 0.031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829,628 99.6973 170,147 0.2699 20,597 0.032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830,328 99.6984 170,147 0.2699 19,897 0.031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831,328 99.7000 169,147 0.2684 19,897 0.0316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827,728 99.6943 154,747 0.2455 37,897 0.06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88,595 97.7934 598,283 2.0323 51,297 0.1743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314,604 98.8800 598,283 0.9493 107,485 0.170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845,728 99.7228 154,747 0.2455 19,897 0.031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756,029 99.5805 244,446 0.3878 19,897 0.0317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561,439 99.2717 419,336 0.6653 39,597 0.063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27,571,

892

99.3061 154,747 0.5573 37,897 0.1366

6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27,114,

956

97.6603 598,283 2.1548 51,297 0.1849

8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7,589,

892

99.3709 154,747 0.5573 19,897 0.07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5、议案6及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6关联股东韩金龙、贾松、李毅、卢国杰、韩迪

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可夫、廖树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